附件5

寿县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一、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一）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
中央财政资金60万元。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2万亩。

（二）实施内容
一是科学推进加厚高强度地膜应用。针对蔬菜、瓜果、果树等适宜作物，推广使用0.015毫米及以上的加厚高强度地膜。二是有序推广全生物可降解地膜。针对玉米、马铃薯、水稻、草莓等适宜作物，在开展应用效果评价或做好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有序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三是科学开展地膜回收处理。大力培育专业化服务组织，逐步构建以旧换新、经营主体上交、第三方机构回收等多元化回收机制，不断健全废旧地膜回收网络体系。完善田间废旧农膜收集设施，将废弃地膜纳入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体系，进行无害化处理。四是构建农膜治理回收利用长效机制。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地膜使用回收管理台账，收集整理好项目实施方案、数据、照片、台账等资料，为项目申报实施、过程管理与检查验收提供支撑。

（三）实施条件

试点聚焦蔬菜、瓜果、果树等重点覆膜作物集中区，开展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应用，重点选择工作基础好、积极性高、具备一定废旧地膜回收加工能力，且年地膜覆盖面积较大的乡镇，开展试点工作。在玉米、马铃薯、水稻、草莓等重点覆膜作物集中区，开展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推广应用，重点选择已开展试验的区域和作物，确保稳妥有序加大应用面积。

（四）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

补助对象为年度（2025年6月底至2026年6月底）加厚地膜或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累计覆盖使用面积在5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按照加厚高强度地膜每亩30元、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6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

（五）实施要求
1.加厚高强度地膜。产品厚度、力学性能等指标应不低于《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13735－2017）中I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其中产品标称厚度不小于0.015mm，有效覆盖使用时间不低于180天，且使用后最大拉伸负荷、断裂标称应变等力学性能指标不小于初始值的50%。产品原材料中不得加入再生料以及国家明确禁止使用、不利于作物生长和有害土壤的助剂。

2.全生物可降解地膜。产品厚度、力学性能等指标应符合《全生物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T35795－2017）要求，主要成分为具有完全降解特性的脂肪族聚酯、脂肪族芳香族共聚酯，不得含有聚乙烯、聚丙烯等烯烃类原料。

3.人工捡拾。在地膜完成功能覆盖期后，膜面未发生明显破损之前，可采取人工适期捡拾回收。在作物收获后或播种前，可采用锄头等工具沿膜侧人工开沟，使压在土壤中的地膜完全暴露，从田头沿覆膜方向进行人工撤膜。

4.监管措施。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做好政策内容、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受益对象等信息公开公示。主动接受和配合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对资金使用管理以及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和审计。

二、渔业资源保护
（一）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
中央财政资金50万元。渔业增殖放流数量不少于175万尾，其中标准淡水广布种放流数量不少于100万尾、大规格淡水广布种放流数量不少于75万尾。

（二）实施内容
选择对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修复具有重要作用的水生生物物种，在淮河等重要公共水域实施增殖放流，加快渔业资源恢复，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三）实施条件
1.放流苗种。选择对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修复具有重要作用的水生动物作为放流物种，主要为鲢、鳙、中华鳖等。经济物种为本地种的原种或子一代，严禁投放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物种。苗种须经过检验、检疫，确保放流苗种质量安全。经济鱼类苗种在3厘米以上。增殖放流苗种供应单位原则上从农业农村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苗种供应单位信息系统”（智能渔技）公布的符合条件的放流供苗单位选择，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2.实施水域。淮河寿县段。

3.放流程序。严格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SC/T 9401－2010）等相关规定，完善监督机制，促进增殖放流活动规范化、科学化。

（四）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
开展放流活动的县渔业主管部门。主要补助增殖放流苗种支出，包括购买苗种费用、苗种检验检疫、暂养、包装、运输、公证公示、标志放流、跟踪监测、效果评估费用。其中购买苗种费用不少于专项资金的95%。
（五）实施要求
1.加强放流管理。严格执行《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SC/T9401－2010）、《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5年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实施意见》（皖农渔函〔2025〕410号）等相关规定和规范要求，针对增殖放流水域、苗种供应单位、放流苗种质量和数量、放流方式方法、招标采购、检验检疫、公证公示等关键环节，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指导和监管。

2.强化执法管理。县渔业主管部门及农业执法大队加强增殖放流区域内有害渔具清理和放流后渔政执法工作，依法打击各类偷捕放流苗种行为。

3.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新闻媒体多形式全方位宣传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营造良好工作氛围，不断提高增殖放流的社会影响。通过公告或上网公示等方式，对放流区域、时间、物种、规格和数量等有关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4.开展效果评估。委托教学科研机构通过调查监测、标志放流、资源评估、跟踪调查等方法，对增殖放流资源贡献率、放流区域群众满意度等指标进行调查，科学评估增殖放流综合效果，为做好增殖放流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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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

	省主管部门
	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专项实施期
	一年

	县财政部门
	寿县财政局
	县主管部门
	寿县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110 

	年度目标
	指标1：
	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2万亩。渔业增殖放流数量不少于175万尾，其中标准淡水广布种放流数量不少于100万尾、 大规格淡水广布种放流数量不少于75万尾。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加厚高强度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推广面积(万亩)
	2

	
	
	
	指标2：
	经济物种增殖放流数量(万尾)
	≥175

	
	
	质量指标
	指标1：
	项目区农膜回收率(%)
	≥85

	
	
	
	指标2：
	放流苗种质量
	鱼类规格≥3cm；放流苗种优质、

健康、安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
	农田地膜残留污染改善
	明显

	
	
	
	指标2：
	重要经济物种放流资源贡献率(%)
	≥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指标1：
	增殖放流区域内抽样调查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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